
「桃園市 115年度特殊教育專業研習 54小時課程培訓」 

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依據特殊教育法第 7條第 2項及第 3項與 115 年度本市特殊教育工作 

計畫辦理。 

(二)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115 年 4月 17日桃教特字第 1150033969 號函辦理。 

二、目的： 

(一)強化本市各級學校行政人員及特殊教育業務承辦人員特殊教育基本理念

與專業知能，提升特殊教育行政績效。 

(二)提升本市學校普通班教師之特殊教育專業知能，以維護特教學生受教權

益，推動適性及融合教育之精神。 

三、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承辦單位：桃園市桃園區中埔國民小學(本市特殊教育地方輔導團-身障分團) 

四、上課日期：115年 7 月至 8月，課程共 9天(09：00至 16：30)  

五、上課地點：桃園市桃園區中埔國小 3F視廳教室(必要時經教育局、承辦單位確

認後，得改採線上研習，或混成教學方式進行) 

六、課程內容：特殊教育相關議題，課程包含各類特殊教育學生之認識與輔導、法

規與行政實務、課程調整與個別化教育計畫等，合計 54 小時，課

程表詳如(附件 1)。 

七、參加對象及人數： 

(一)本市各級學校校長、處室主任、承辦特教業務組長以及相關承辦人為優

先，學校其他行政人員、普通班教師、教保人員亦可報名(不含代理、代

課教師)。 

(二)本梯次 60 名，名額如超過時，以每校 1 名為限，依完成報名先後順序錄

取。 

八、報名日期與方式（採書面電子/郵寄，或現場繳交）： 

    （一）報名資料繳交：請於 115年 6月 15 日(一)前交至特教輔導團廖玉芬小

姐（yu58fen@gmail.com信箱），電話：（03）3013028轉 611）：含

報名表(附件 2)、服務證明書（或在職證明書）。 

    （二）網路研習報名：請至教育部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

(https://special.moe.gov.tw/#/)→點選研習報名→縣市特教研習

→桃園市→登錄單位(中埔國小) 報名。 
     (三)經錄取後，請加入 LINE 群組以利後續課程聯繫。 

                         



九、完成培訓條件： 

(一)經錄取之參與人員，不得無故缺席，缺（曠）課累計達授課總時數六分之

一以上（超過 9小時）者，不核發研習證明書(僅核實登載研習時數)。 

   （二）凡依上述規定修畢課程且經考試成績及格者，發給培訓研習證書。 

十、管理與學習權益： 

      （一）參加人員以不支代課費、加班費下，核予公假登記。 

      （二）完成本培訓課程並取得 54 小時研習證明書者，視同取得特教法第 7 條

所指之特教三學分。 

      （三）授課教師得進行隨堂點名、作業指派，並留意學員對課程之反應與建議，

以了解學員學習情形，適時給予建議與指導、支持及鼓勵。 

十一、差假：參加人員由學校核予公假登記，不支代課費、加班費。 

十二、經費：本活動課程所需經費由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115 年度相關經費項下支

應 (如附件 3)。  

十三、預期效益： 

（一） 提升本市特殊教育業務承辦人員具備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之比率。 

（二） 提升本市學校特殊教育業務承辦人員、其他行政人員及普通班教師之特

殊教育專業知能。 

（三）提升本市特殊教育服務品質及工作績效。  

十四、承辦學校之工作人員依相關敘獎規定辦理敘獎，以玆鼓勵。 

十五、本實施計畫奉市府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1】 

「桃園市 115年度特殊教育專業研習 54小時課程培訓」課程表 
序號 日期 時間 時數 課程內容 授課教師 

1 
7/13 

(一) 

09:00-12:10 3 【自閉症與亞斯伯格症】之身心特質與輔導 國小資深退休教師 

郭色嬌老師 

(臺北市立大學兼任講師) 13:20-16:30 3 
【班級經營理論與實務】 

（正向行為支持、親師溝通、普特合作等） 

2 
7/14 

(二) 

09:00-12:10 

13:20-16:30 
6 

【智能障礙/視覺障障/聽覺障礙/語言障

礙】之身心特質與輔導 

（定義、特徵、行政支持與輔導策略等） 

中原大學 

鄭友泰教授 

3 
7/15 

(三) 

09:00-12:10 

13:20-16:30 
6 

【情緒行為障礙】之身心特質與輔導 

(行為功能介入、行政支持與輔導策略等)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陳佩玉教授 

4 
7/20 

(一) 

09:00-12:10 

13:20-16:30 
6 

【個別化教育計畫與轉銜服務】 

（擬定、執行與會議運作、特推會運作等）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葉瓊華教授 

5 
7/21 

(二) 

09:00-12:10 3 

【特殊教育行政法規與桃園市特教業務】 

（政策法規與發展趨勢、鑑定與安置、與特

教業務工作等） 

特教資源中心 

王昭傑主任 

(臺北市立大學/中原大

學兼任助理教授) 

13:20-16:30 3 

【融合教育與合理調整】 

（含普特合作、CRPD/CRC內涵與精神、現

場實務等） 

臺中教育大學 

張弘昌助理教授 

6 
7/22 

（三） 

09:00-12:10 

13:20-16:30 
6 

【資賦優異教育】之身心特質與輔導 

（類別介紹、課程規劃、IGP的運作與執行

等） 

臺北市立大學 

吳淑敏教授 

7 
7/28 

(二) 

09:00-12:10 

13:20-16:30 
6 

【課程調整、多元評量與合理調整】 

(課程教學調整、適性體育、多元評量考試

服務、行政支持與輔導策略等)  

臺北市立大學師資培

育及職涯發展中心 

林燕玲教授 

8 
7/30 

(四) 

09:00-12:10 

13:20-16:30 
6 

【學習障礙】之身心特質與輔導 

（類型、特徵與、行政支持與輔導策略等） 

中原大學 

康雅淑教授 

9 
7/31 

(五） 

09:00-12:10 

13:20-16:30 
6 

【肢體障礙/腦性麻痺/身體病弱/多重障礙

/發展遲緩/其他障礙】之身心特質與輔導 

(含無障礙環境、通用設計等) 

龍安國小 

黃德州主任 

(中原大學助理教授) 

  合計 54   

註：以上課程時間、地點、內容方式、講師視現況需要，必要時得加以調整。 

 

 

 

 



【附件 2】 

「桃園市 115年度特殊教育專業研習 54小時課程培訓」報名表 

姓    名  

 

請直接將彩色 

電子照片放置此欄位 

 

(以可辨視面容為原則) 

 

出    生 

(年月日) 
     性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服務學校  

115 學年度 
職稱 

 

聯絡電話 

（O）：                      行動： 

 

（H）：                      Line ID:  

(請務必填寫，以方便聯絡培訓事宜) 

電子信箱  

交通工具 □自行開車 □騎機車 □共乘 □大眾交通工具 □其他： 

職務別 

□校長                      □處室主任：___________     __  _    

□特教業務組長              □相關特教承辦人：_____________  _  

□其他（請敘明）：                                              

繳交資料 
□本報名表               

□服務證明書（或在職證明書）         

申請人簽名： 

承辦人：          主任：          人事：          校長： 

 

備註： 

請於6月15日(一)前將報名表+服務證明核章後，掃描成電子檔，寄至特教輔導團廖玉芬小姐

（yu58fen@gmail.com），若有相關問題亦請來電洽輔導團，電話：（03）3013028轉611廖

玉芬小姐、510楊萬教主任。 


